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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壹、案  由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侯寬仁偵辦

「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」涉嫌詐欺案件，疑

似違反偵查不公開、濫行羈押、違法搜索與

凍結資產，僭越職權命各縣市政府對各道館

封館等情。本院業於 91 年間函請法務部議處

侯員，詎該部自 86 年 4 月 15 日侯員起訴太

極門迄今，卻毫無任何懲處作為，已逾 10

年之懲處時效，涉有包庇、怠於執行職務等

違失乙案。答：法務部對於立法委員質詢事

項均會交辦，法務部係由政次負責國會連繫

，96 年間政次為李進勇，國會組應有相關公

文可以查證，不會置之不理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一、法務部接獲本院函請懲處侯寬仁檢察官，竟視同一般

人民陳訴案件，轉囑高檢署重行調查該員「是否」涉

有違失查處具復，違反該部及所屬各機關人員獎懲案

件處理要點規定，並有衝撞現行五權憲政體制之虞，

核有重大違失： 

(一)查太極門各道館代表陳○○等人前於 89 年間向本

院陳訴，略以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下稱臺

北地檢署）檢察官侯寬仁前於 85 年間偵辦太極門負

責人洪○○等涉嫌詐欺、漏稅案件時，涉有違反偵

查不公開、濫行羈押、違法搜索、凍結資產、潛越

職權命各縣市政府對各道館封館等情。案經本院第

3 屆委員廖委員健男、李委員伸一、趙委員榮耀於

同（89）年 12 月 8 日申請自動調查，嗣該案調查竣

事，其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略以： 

１、調查意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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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檢察官率員實施搜索扣押時，對於媒體在場攝

影未予管制，侵害當事人權益；另檢察官偵辦

案件期間多次接受媒體採訪，公開對外談論案

情，有無違反刑事訴訟法偵查不公開相關規定

，法務部應責成所屬深入查明究辦。 

(２)檢察官對於本案之被害人，未能本於職權進行

調查，求證屬實，悉依自救會所提報之被害人

名單充數，並據以提起公訴，已屬不當；另將

被害人之人數加總錯誤、且多名重複出現或早

已亡故或陸續退出自救會，顯示檢察官偵查作

為草率、謬誤之處甚多，應嚴予檢討改進；又

檢察官距離發動搜索行動僅及六日、被告各項

犯罪事證未臻明朗之際，竟於媒體公開呼籲被

害人組成自救會，偵查作為顯有未當。 

(３)檢察官對於太極門弟子文○○、李○○二人之

身體、住宅進行搜索，搜索理由牽強，未符刑

事訴訟法相關規定，且逾越必要程度，顯有侵

害人權之虞。 

(４)檢察官未本於職責查明是否確係被告犯罪所

得之物，即將其名下不動產悉數凍結，其強制

處分顯有違失，嚴重侵害人民財產權益，此項

調查情形宜送請法院供承審法官併案參酌。 

(５)檢察官僅依據被害人之供述，認定被告有畜養

「小鬼」，施放符咒法術，驅使邪靈附體，操

控學員心智等不法情事，引發輿論強烈撻伐檢

察官未依據證據科學辦案，戕害司法威信；另

部分被害人之指述與檢察官職權調查所獲悉

之證據資料，既存有扞格矛盾，仍據以提起公

訴，不符證據法則；又檢察官於全案起訴之後

，始就有無畜養「小鬼」各節訊問被告，未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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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給予辯明機會，偵查程序洵有瑕疵。 

(６)檢察官於起訴後，即通函內政部及縣市主管機

關，請其通知解散轄內各太極門道館，嗣因部

分縣市政府未嚴格執行解散命令，竟再次去函

要求工務單位予以「斷水、斷電」，已有侵害

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之情事。 

(７)檢察官訊問被告時，未依法通知其辯護律師到

場，侵害當事人權益，亦有違失。 

(８)陳訴人指稱檢察官提訊被告時態度惡劣、舉措

不當，法務部宜予重視並查明事實真相。 

２、處理辦法： 

(１)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。 

(２)抄調查報告全文函法務部就被調查人違失各

節究責議處，並就本案缺失情形，從速研具可

行改進措施見復。 

(３)抄調查意見六函請內政部轉飭臺北市政府、臺

北縣政府、桃園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苗栗縣

政府、台中市政府、台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

檢討改進見復。 

(４)抄調查意見四、調查意見五之（二）、調查意

見九函請司法院參考辦理。 

本案於 90 年 12 月 12 日提經本院司法及獄政、

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第 3 屆第 41 次聯席會議審

查。因與會委員認為侯寬仁檢察官違失情節重大，

建議調查委員考慮是否提案彈劾，故決議：「保留

」。惟經 3 位調查委員衡酌後為尊重法務部職權，

仍傾向維持原處理方式，由該部依法懲處被調查人

具復，經再次提會審議通過。本院嗣依上開處理辦

法，以 91 年 3 月 5 日（91）院台司字第 0912600346

號函，檢附調查報告全文函法務部就被調查人違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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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節究責議處，並就本案缺失情形，從速研具可行

改進措施見復。以上本案本院調查及處理過程，合

先敘明。 

(二)按本院調查本案列舉侯寬仁檢察官 8 項違法濫權情

事，除第 1 項後段：「檢察官偵辦案件期間多次接

受媒體採訪，公開對外談論案情，有無違反刑事訴

訟法偵查不公開相關規定，法務部應責成所屬深入

查明究辦。」及第 8 項：「陳訴人指稱檢察官提訊

被告時態度惡劣、舉措不當，法務部宜予重視並查

明事實真相。」之外，其餘各項違失情事均由本院

調查屬實，送請權責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過程至為嚴

謹。惟法務部接獲本院上揭函文後，並未依法懲處

侯寬仁檢察官，竟於同（91）年 3 月 8 日以法檢決

字第 0910008902 號函，檢送本院調查報告請臺灣高

等法院檢察署（下稱高檢署）針對被調查人侯寬仁

檢察官「是否」涉有違失及本案缺失情形各節，研

提檢討改進措施及擬處意見，於 91 年 4 月 10 日前

報部憑辦。高檢署接獲法務部函後分案指派檢察官

承辦（91 年度調字第 61 號），該署嗣以同（91）

年 5 月 31 日檢紀霜字第 10119 號函送調查報告，調

查結果以被調查人查無違失，另就部分程序未臻周

妥之處提出改進措施。 

案據法務部查復本院稱：「有關檢察官之獎懲

，依法院組織法第 59 條之 1 規定，本部設檢察官

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檢察官獎懲事項；本部檢察官

人事審議規則第 12 條規定，檢察官獎懲案件，應

由現職機關依法辦理後層報本部提送上開委員會

審議。是以被調查人之獎懲，應由其任職機關高檢

署調查處理，再提請本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

議，並陳請部長核定。準此，本部函請高檢署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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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係依法行政，並非不尊重大院職權。」等語。 

惟查，上開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規則第 12

條係規定：「主任檢察官、檢察官之另予考績、年

終考績、專案考績及帄時考核之獎懲案件，應由現

職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等相關法規辦理後層報

本部提送本會審議。」亦即檢察官之懲處案件應由

檢察官任職機關依考績法相關規定辦理後，層報法

務部提送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；非由檢察官

任職之檢察署另行分案調查，再予認定行政違失責

任之有無，此觀諸相關規定自明。 

關於本院調查結果函請議處違失檢察官之案件

，須經其任職之檢察署分案指派檢察官調查認定之

法律依據乙節，詢據謝文定前檢察長（現任職公務

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）坦稱：「對於檢察官的懲處

，如非貪瀆而係涉及濫權或怠忽，在處理上有其文

化問題，程序上亦必須經過調查並經服務機關考績

會再由法務部提檢審會審議。…並無相關規定，該

項再經分案調查程序，是內部運作的慣例。」是以

，本案法務部函請高檢署就侯寬仁檢察官「是否」

涉有違失等情，另分案由檢察官調查認定，即屬於

法無據。 

又，依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人員獎懲案件處理

要點第 2 點規定：「本部及所屬各機關人員有下列

情形之一時，應即作為獎懲案件予以處理。…（四

）經監察院彈劾、糾舉或其他機關列舉具體優劣事

蹟函請處理者。」上開條文雖未明列本院查明屬實

函請議處違失檢察官之情形，惟該條後段明定「其

他機關列舉具體優劣事蹟函請處理者」，應即作為

獎懲案件予以處理。而依憲法第 90 條明定本院為

國家最高監察機關，本件經本院調查發現檢察官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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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濫權，依法函請法務部議處，法務部應即作為獎

懲案件予以處理，允為當然之解釋。 

再者，上開處理要點第 2 點之(五)規定：「民

眾陳訴具體違法或失職事實，經查證屬實者。」應

作為獎懲案件予以處理，故互參本處理要點第 2 點

之（四）及（五）規定，應限於民眾陳訴具體違法

或失職事實之情形，才需先行派員進行查證是否屬

實；至於機關（包含本院）去函列舉當事人具體違

失事實，應即作為獎懲案件召開考績會進入審查程

序，始與規定相符，更屬無疑。 

爰此，法務部接獲本院函檢附本案調查報告要

求懲處侯寬仁檢察官，竟將本案視同一般人民陳訴

案件，轉囑高檢署重行調查侯員「是否」涉有違失

查處具復，不惟於法無據，更且違反該部自行訂頒

之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第 2

點之規定，核有重大違失。 

(三)復如前述，本院依憲法規定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，

爰本院調查委員依客觀調查結果，認為檢察官偵辦

案件涉有違法濫權等違失情事，應予懲處者，被調

查人任職機關應即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等相關法規辦

理後，層報法務部提送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

，始為合法。至於被調查人應受何種之處分，及其

懲處之輕重程度如何，則係另一問題，本院將視其

懲處結果妥適與否，予以尊重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理

。本案高檢署另行指派檢察官進行調查，該項行政

調查，竟能全盤翻異本院調查結論，架空監察職權

，不無衝撞現行五權憲政體制之虞，亟應嚴予檢討

導正。 

況爾後本院調查認定檢察官違法濫權，函請法

務部懲處，如該部比照本案處理方式，轉交高檢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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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派檢察官重啟調查，再決定是否懲處，則本院自

行調查將無實益，因並非最終之調查結論，仍待檢

察官調查才可定案。再退萬步言，設如檢察官因徇

情以查無違失具報，則該案將無法進入考績會審查

程序，更遑論層報法務部提報檢審會審議，益加深

外界對於檢察系統官官相護之疑慮。 

值故，本件並非針對特定檢察官違法濫權予以

懲處之個案而已，而係攸關本院監察職權以及憲政

運作之嚴肅課題，爰應函行政院轉飭法務部以本案

為殷鑑，切實檢討改進，以維憲政法制。 

(四)此外，法務部亦應將本院函請議處違失檢察官之事

項，明定於上述該部及所屬各機關人員獎懲案件處

理要點之中，藉此強化法務部及其所屬各檢察機關

懲處違法濫權檢察官之法令依據，以振綱紀並保障

人權。 

二、法務部早於 91 年 5 月 31 日即獲高檢署呈報侯寬仁檢

察官查無違失之結論，卻向本院表示為避免影響審理

中案件，將於相關案件裁判確定後議處，影響本院對

該案之處理認定，難辭違失之咎責： 

(一)承上述，法務部接獲本院函請議處侯寬仁檢察官之

函文後，並未轉囑高檢署依法予以懲處，竟函送本

案調查報告請該署重新調查本案，而高檢署接獲法

務部函後，分案由檢察官承辦（91 年度調字第 61

號），該署嗣以 91 年 5 月 31 日檢紀霜字第 10119

號函送調查報告表，調查結果認定侯寬仁檢察官並

無違法濫權，另就部分偵辦過程未臻周妥之處提出

改進措施。法務部接獲上開高檢署復函後，遲未函

復本院，經本院函催始以 91 年 10 月 15 日法檢字

第 0910021672 號函檢具本案檢討改進措施復院，

惟該部未併送前述高檢署之調查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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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雖已獲悉高檢署調查結果認定侯寬仁檢

察官查無違失，惟於 91 年 10 月 15 日復本院函中

，該部仍認為檢察官所涉偵查程序確有未盡周妥部

分，例如被害人雖人數眾多，仍應加以整理查證，

不應有重複及加總錯誤等情形，及起訴書犯罪事實

不宜有無科學依據之載述等節，如下： 

１、各檢察署檢察長及主任檢察官對於所屬檢察官

所偵辦之個案，如涉及金額龐大或人數眾多致案

情繁雜時，應指派其他檢察官協同辦案，或增派

具有該案件所需專業知識之檢察事務官協助整

理卷證俾釐清案情。對於本案之被害人數，未能

清查釐清，而有加總錯誤且有多名重複出現或早

已亡故或陸續退出自救會，而仍有列為被害人之

情形，當由高檢署責成該管檢察長要求侯檢察官

檢討改進。 

２、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推定其

犯罪事實，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著有明文。除被

告坦承有以「養小鬼」之名，行詐欺之犯行外，

檢察官偵辦此等案件，如無科學上之依據及具體

事證，不宜僅依據被害人之供述而於起訴書認

定。又於提起公訴後，檢察官因被告涉有其他犯

行另案偵辦中，自得就該另案實施偵查，並得訊

問被告。如係對於提起公訴之案件，為補強證據

之故，除不宜逕自行使強制處分權外，雖非不得

訊問被告，然究屬不宜，如有必要，應聲請法院

依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1 項之規定為之。上開

瑕疵部分，當由高檢署責成該管檢察官要求侯檢

察官檢討改進。 

法務部於上開復函中並就侯寬仁檢察官違失各

節究責議處部分於該函稱：為避免對本件於司法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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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尚審理中之案件，就被調查人違失各節究責議處

，致影響審判中案件之認事用法及遭致社會誤解有

干預司法審判之虞，該部「將擬於被調查案件裁判

確定後，再就上開行政違失之議處事項處理函復本

院」。 

本院接獲上開法務部復函後，因該部未併送前

述高檢署之調查報告，故不清楚該署業已另指派檢

察官調查認定侯員無違失情事，且本院信任法務部

應能本於機關誠信，一如復函所稱「將於案件裁判

確定後，再就被調查人行政違失之議處事項處理函

復本院」，故勉予同意所請。上開法務部函復辦理

情形於 92 年 5 月 14 日提經本院司法及獄政、內政

及少數民族委員第 3 屆第 58 次會議審議通過，本

院再以 92 年 5 月 21 日（92）院台司字第 0922600917

號函請法務部於本案判決確定後，速將辦理被調查

人懲處結果見復。 

(二)本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 92 年 9 月 25 日判決洪○

○等 5 人無罪（86 年訴字第 953 號)，94 年 12 月

13 日高等法院仍判決洪○○等 5 人無罪（92 年度

矚上訴字第 2 號）。此後，太極門弟子代表洪天賜

等人陳請本院及法務部迅予懲處侯寬仁檢察官，或

將其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，以免罹於時效而

任其逍遙法外（按當時本院第 4 屆委員尚未就職，

故無從適時處理）。嗣法務部以 95 年 4 月 11 日法

檢字第 0950801385 號函高檢署，請該署不待該案

刑案確定，先行調查檢討後報部核處。另本院亦以

95 年 6 月 1 日（95）秘台司字第 0952600138 號函

法務部，請該部查明檢察官有無上訴，如全案業已

告確定，請速將議處情形函復，並副知陳訴人。 

高檢署接獲上開法務部之函示後，旋以 95 年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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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8 日檢紀霜字第 14113 號函復該部：「有關臺

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前檢察官侯寬仁偵辦太極

門氣功養生學會是否涉有行政疏失，鈞部於 91 年 3

月 8 日以法檢決字第 0910008902 號函本署查明，

並經本署就各事項查明結果並無不當，於 91 年 5

月 31 日以檢紀字霜第 10119 號函報鈞部在案，謹

請鑑核。」法務部以 95 年 7 月 6 日法檢字第

0950021856 號函復本院：「經查太極門養生學會被

告洪○○被訴詐欺一案，目前上訴於最高法院審理

中，尚未確定。惟本案前曾於 91 年 5 月間就該案

是否涉行政疏失進行調查，調查結果並未發現有何

不當之處。」是以，法務部前後復院有關侯寬仁檢

察官有無違失之認定結論，明顯前後不一、自相矛

盾，甚為灼然。 

(三)綜合上述，本案經核法務部接獲本院調查意見後，

未能依法函囑高檢署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等相關

規定，針對侯寬仁檢察官之違失情事召開考績會辦

理懲處後，再據以層報該部提送檢察官人事審議委

員會審議，業已怠於行使職權於先；俟高檢署分案

指派檢察官調查認定侯員無違失情事，法務部未據

實告知本院高檢署之調查結果，竟稱將於案件判決

確定後，再就侯寬仁檢察官行政違失之議處事項函

復本院。其後，法務部復稱高檢署前曾於 91 年 5

月間，就該案是否涉及行政疏失進行調查，調查結

果並未發現有何不當之處云云，無視其前曾復院認

定侯寬仁檢察官偵查作為草率及起訴書犯罪事實

未有科學依據等多項違失情事。職是，法務部前後

復院之內容大相逕庭、認定反覆，影響本院對該案

之處理認定，難辭違失之咎責。 

三、法務部對於高檢署查復侯寬仁檢察官無違失之結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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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未能依職權詳實審核，導致該懲處案迄至當時遷延

多年仍未定案，顯有怠失： 

(一)如前所述，法務部 95 年 7 月 6 日法檢字第

0950021856 號函復本院：「經查太極門養生學會被

告洪○○被訴詐欺一案，目前上訴於最高法院審理

中，尚未確定。惟本案前曾於 91 年 5 月間就該案

是否涉行政疏失進行調查，調查結果並未發現有何

不當之處。」惟迄 96 年 7 月 13 日最高法院判決檢

察官上訴駁回，被告洪○○等人因而無罪確定（96

年度台上字第 3837 號）。 

法務部見此乃再以 96 年 9 月 12 日法檢字第

0960803381 號函高檢署，就以下事項重新調查承辦

人員是否涉有行政疏失，並將結果報部： 

１、承辦檢察官在偵查之初，即立即向媒體表示被告

洪○○展現隔山打牛神功，以隔山打牛之說詞為

詐騙方法，此項表示（見貴署前次調查表一、2

之部分）係對於被告所涉案情之重要情節具體描

述及評價，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，容非無疑；且

以記者「團團圍住」當成係不及請示機關長官之

理由，難昭折服。 

２、承辦檢察官對於本案被害人，是否本於職權進行

調查，求證屬實？是否悉依自救會所提報之被害

人名單充數並據以提起公訴？是否將被害人之

人數加總錯誤、且多名重複出現或早已亡故或陸

續退出自救會？此部分仍有釐清必要，其錯誤率

是否合理？ 

３、檢察官是否於全案起訴之後，始就有無畜養「小

鬼」各節訊問被告，未適時給予辯明機會？其理

由何在？倘有起訴後再訊問被告之情形，是否符

合法律規定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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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承辦檢察官訊問被告時，未依法通知其辯護律師

到場，是否符合急迫之要件？ 

５、承辦檢察官提訊被告時，有無態度惡劣、舉措不

當之情形？請調閱錄音帶勘驗，並另傳訊在場律

師及被告等人，以釐清始末。 

法務部尚且於該函中表示：上開事項，高檢署

雖函報該部表示承辦檢察官各項偵查作為並無不

當，惟倘無不當，何以仍在各事項後均提出若干改

善措施？請該署確實詳為調查承辦人有無疏失。 

(二)高檢接獲法務部指示後，仍分案檢察官承辦（96 年

度調字第 57 號），該署嗣以 97 年 4 月 30 日檢紀

霜字第 14562 號函復法務部，仍認侯寬仁檢察官查

無違失，略以： 

１、被調查人向媒體說明案情一節，時值 85 年 12 月

間，媒體可隨時進出辦公室，機關亦未設發言

人，被調查人遭記者圍住，不及請示長官，又曾

因另案奉長官指示妥善應對媒體，乃適度說明案

情，其後新聞處理注意要點亦因此修正，不宜以

現在標準檢視當時狀態。況被調查人所說明隔山

打牛部分，未違反當時之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第 2

點規定不得透漏或發布新聞事項，亦無違反偵查

不公開原則。 

２、被調查人是否調查自救會所提被害人名單一

節，本案被害人有數千人，囿於人力，無法一一

查證，在計算及姓名重複部分確有訛誤，然比率

尚在合理範圍。 

３、被調查人於起訴後始就養小鬼等訊問被告及訊

問被告何以未通知其辯護人到場等節，已於 91

年 5 月 31 日函報法務部，並無不當情形。 

４、被調查人訊問被告時是否態度惡劣一節，因洪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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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仍未回國，經訊問辯護人及調閱錄音帶，被調

查人雖於重復問話時聲音稍大，然非窮凶惡極，

問案態度尚符常態。 

法務部接獲高檢署查復函後，即於同（97）年

5 月 14 日以法檢字第 970016165 號函復院稱：「因

該刑事案件於 96 年 7 月 13 日始經最高法院判決駁

回檢察官上訴而確定，本部乃再函請高檢署重新調

查，經調查結果，被調查人之偵查作為並無違失等

情。」 

(三)據上，法務部前以 95 年 7 月 6 日法檢字第

0950021856 號函復本院，謂本案前曾於 91 年 5 月

間就該案是否涉行政疏失進行調查，調查結果並未

發現有何不當之處。迄 96 年 7 月 13 日最高法院判

決上訴駁回，全案確定後，法務部始認為高檢署前

查復侯寬仁檢察官並無違失不盡屬實，難昭折服，

故再以 96 年 9 月 12 日法檢字第 0960803381 號函

高檢署重新調查承辦人員是否涉有行政疏失具復

。深入檢討本案，實則高檢署自始不否認侯寬仁檢

察官確有如本院調查之違失事實，惟一味採信侯員

辯解，認為本案僅有偵辦程序上之瑕疵而未達違失

程度。且高檢署對於上開法務部函要求再予查明之

第 3、第 4 項，有關被調查人於起訴後始就養小鬼

等訊問被告及訊問被告何以未通知其辯護人到場

等節，該署根本未再詳查，而以「已於 91 年 5 月

31 日函報法務部，並無不當情形」一語帶過，避重

就輕之情彰彰明甚。詎法務部未能詳實審核，竟稱

審認後並無不同意見，乃據以函復本院，致該懲處

案迄至當時遷延多年仍未定案，顯有怠失。 

四、行政院應嚴飭法務部杜絕類似本案檢察官違失行為

逾懲處期間，因而僥倖卸責之情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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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承上，法務部以 97年 5月 14日法檢字第 970016165

號函函復本院，稱該部再函請高檢署重新調查，經

調查結果，被調查人之偵查作為並無違失等情。本

院嗣以同（97）年 10 月 22 日（97）院台司字第

0972600314 號函檢附 6 點審議意見，函請行政院轉

飭法務部再予審慎妥處見復。行政院以同年月 28

日院台法字第 0970048420 號函請法務部於一個月

內辦理見復，該部以同（97）年 11 月 13 日法檢字

第 0970040637 號函高檢署詳為重新調查後，於文

到 1 個月內將調查報告具報，高檢署仍分案指派檢

察官承辦（97 度年調字第 236 號）。 

詎該署經過 3、4 個月之調查後，以 98 年 3 月

13 日檢紀麗字第 0980000226 號函復法務部，略以

：「…惟按懲戒案件自違法失職行為終了之日起，

至移送公務員懲戒委會之日止，已逾 10 年者，應

為免議之議決。公務員懲戒法第 25 條第 1 款定有

明文。侯寬仁檢察官係自 85 年 10 月間，開始偵辦

本件太極門負責人洪○○夫婦所涉詐欺及違反稅

捐稽徵法等案，於 86 年 4 月 15 日偵查終結提起公

訴，再於 86 年 6 月 18 日、19 日分函縣市政府工務

機關會同相關單位對太極門道館予以『斷水、斷電

』處分。姑不論偵查期間之偵查作為，以及偵查終

結後之 86 年 6 月 18 日、19 日分函縣市政府工務機

關斷水斷電處分，有無違失，惟至 96 年 6 月間即

已屆滿 10 年（被告洪○○等人所涉違反稅捐稽徵

法等案，經最高法院於 96 年 7 月 13 日以 96 年度

台上字第 3873 號案，判決駁回檢察官之上訴而無

罪確定。）依上開規定意旨，應無從加以懲戒處分

，故本件應已無庸再行調查其有無疏失。」 

法務部即以 98年 4月 1日法檢字第 09800113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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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函照轉高檢署復函函復行政院，並稱「經核高檢

署所報尚屬實情。」行政院再以 98 年 4 月 15 日院

臺法字第 0980018007 號函函復本院，惟稱：「已

函請法務部本於監督機關職責，另行研議適當調查

方式覈實查處具復，俟該部查復，當即續復貴院。

」 

(二)復查，司法院大法官於 93 年 9 月 17 日作成釋字第

583 號解釋之後，公務人員考績法中之懲處(申誡、

記過、記大過)，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第 25 條

時效之規定，自行為終了之日起，至提交考績委員

會審議之日止，已逾 10 年者，應為免議之議決。

本案本院前於 90 年 12 月間調查完竣時，尚無上開

司法院關於懲處權時效之解釋；且當時本院信任法

務部之說明，為避免對於司法機關尚審理中之案件

，就被調查人違失各節究責議處，致影響審判中案

件之認事用法及遭致社會誤解有干預司法審判之

虞，故勉予同意該部所請於本案判決確定後，再就

侯寬仁檢察官行政違失之議處事項處理函復本院。 

惟 93 年 9 月 17 日釋字第 583 號解釋公布後，

迄 96 年 6 月間侯寬仁檢察官違失行為即已屆滿 10

年，因當時本院第 4 屆委員因故尚未就職，無法為

及時之處理，致逾懲處權行使期間。對此，法務部

相關主管人員接受本院約詢時表示：「為了避免此

種情形再發生，未來檢察官的懲處案，原則上只要

其承辦案件已起訴就要處理，不能等到判決確定才

處理。」本院原則支持法務部此一努力方向，爰此

，行政院允宜督飭該部不待判決確定與否，一俟案

件起訴後，即可依法辦理懲處違失檢察官，務期杜

絕類似本案檢察官違失行為逾懲處期間，因而僥倖

卸責之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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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行政院宜責成法務部以本案為殷鑑，妥適督導檢察官

偵辦案件時應兼顧維護人權，以回應國人對於司法改

革之殷切期待： 

(一)詢據法務部曾勇夫部長及檢察司蔡瑞宗司長表示

：本案雖逾懲處的時效，然因涉及侯檢察官個人的

辦案風格，該部研究併同雲林土庫砂石廠案及馬總

統秘書案共三案，要求高檢署查明議處。另高檢署

書面答覆稱：「就上述王雲英部分，本署按法務部

指示續行調查，於 99 年 7 月 16 日以檢紀交字第

0990000291 號函陳報法務部，頃據法務部於 99 年

8 月 6 日法檢字第 0999032503 號函核示略以：『侯

寬仁檢察官未能妥適指揮調查員，任由調查員將王

雲英送往地下室由值勤法警接收後送至候保室，致

王雲英之人身自由遭到限制，實難認為無疏失，請

於文到後 14 日內將懲處結果報部憑辦。』本署已

簽移送考績委員會審議。」 

(二)本案行政院秘書長 99 年 10 月 18 日院臺法字第

0990059325 號函復本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（副本）

，略以：高檢署 99 年 8 月 23 日以函報獎懲建議到

法務部，並經送請該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

一案，仍請儘速將辦理情形具復，俾憑轉復本院。 

嗣行政院以 99 年 11 月 5 日院臺法字第

0990062102 號函，檢具法務部 99 年 10 月 27 日法

檢字第 0999046807 號函復院，以：「有關臺灣臺

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前檢察官侯寬仁偵辦『太極門氣

功養生學會』涉嫌詐欺案件，涉有違法濫權情事一

案，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已以 99 年 8 月 23 日檢人

字第 0990501313 號獎懲建議函將獎懲建議函報本

部，本部並已依法院組織法第 59 條規定送請本部

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，審議結果為：偵辦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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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』詐欺案件部分，已逾 10 年

之懲處時效，故予免議。同次會議另決議：就侯寬

仁檢察官偵辦雲林縣廢土棄置場弊案訊問被告用

語有欠妥當部分，發命令使之注意；偵辦臺北地方

法院檢察署 95 年他字第 6422 號案件，訊問證人及

製作筆錄涉有違失部分，申誡一次。」 

(三)綜上所述，本案法務部業已依法懲處侯寬仁檢察官

，惟為避免再次發生類此檢察官違法濫權情事，行

政院允宜責成該部妥適督導檢察官偵辦案件時應

兼顧人權之維護，以回應國人對於司法改革之殷切

期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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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本案有關重要事件時序整理 

「陳定南部長時期」「林偕得檢察長時期」 

(四)86 年 4 月 15 日：侯寬仁檢察官起訴太極門洪○○

、游美容、陳調欣、彭麗娟、黃俊賢等 5 人涉犯詐

欺罪(85 年度偵字第 28466 號)。 

(五)86 年 6 月 18 日、19 日：侯寬仁檢察官分函縣市政

府工務機關會同相關單位對太極門道館予以「斷水

、斷電」處分。 

(六)89 年 12 月 8 日：本院第 3 屆委員廖委員健男、李

委員伸一、趙委員榮耀申請自動調查（派查日期文

號：89 年 12 月 14 日（89）院台業壹字第 890710902

號函）。 

「吳國愛檢察長時期」 

(七)90 年 12 月 12 日：調查報告提經本院司法及獄政、

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第 3 屆第 41 次聯席會議決

議：保留。 

(八)91 年 2 月 22 日：該案提經本院司法及獄政、內政

及少數民族委員會第 3 屆第 43 次聯席會議審議通

過。 

(九)91 年 3 月 5 日：本院以（91）院台司字第 0912600346

號函，檢附調查報告全文函法務部就被調查人違失

各節究責議處，並就本案缺失情形，從速研具可行

改進措施見復。 

(十)91 年 3 月 8 日：法務部以法檢決字第 0910008902

號函，檢送本案調查報告請高檢署就權責事項針對

侯寬仁檢察官是否涉有違失及本案缺失情形各節

，研提檢討改進措施及擬處意見。 

(十一)91 年 5 月 31 日：高檢署以檢紀霜字第 10119 號

函檢具調查報告表函報法務部，認侯寬仁檢察官無

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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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)91 年 10 月 15 日：法務部以法檢字第 0910021672

號檢具本案檢討改進措施函復本院（惟法務部未併

送前述高檢署 91 年 5 月 31 日檢紀霜字第 10119 號

函之調查報告表）；並將於案件判決確定後，再就

侯寬仁檢察官違失之議處事項函復本院。 

(十三)92 年 5 月 21 日：本院以（92）院台司字第

0922600917 號函請法務部嚴格督導所屬應落實執

行，並於本案判決確定後，速將辦理被調查人懲處

結果見復。 

(十四)92年 6月 9日：法務部以法檢決字第 09200023159

號函，請高檢署於該案判決確定後，速檢討被調查

人所涉行政違失情節辦理懲處報部。 

(十五)92 年 6 月 20 日、24 日：高檢署接獲法務部函示

後，旋分函臺北地檢署及高檢署所屬各級法院檢察

署照辦。 

(十六)92 年 9 月 25 日：臺北地院判決洪○○等 5 人無

罪（86 年訴字第 953 號)。 

「施茂林部長時期」「謝文定檢察長時期」 

(十七)94 年 2 月 1 日：本院因政黨爭執導致空轉。 

(十八)94 年 12 月 13 日：高等法院仍判決洪○○等 5 人

無罪（92 年度矚上訴字第 2 號）。 

(十九)95 年 4 月 11 日：法務部依據該部人事處 95 年 4

月 3 日法人處字第 09501804211 號函，以法檢字第

0950801385 號函高檢署，不待該案刑案確定，先行

調查檢討後報部核處。 

(二十)95 年 5 月 18 日：高檢署以檢紀霜字第 14113 號

函復法務部：「有關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前檢

察官侯寬仁偵辦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是否涉有行

政疏失，鈞部於 91 年 3 月 8 日以法檢決字第

0910008902 號函本署查明，並經本署就各事項查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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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並無不當，於 91 年 5 月 31 日以檢紀字霜第

10119 號函報鈞部在案，謹請鑑核。」 

(二十一)95 年 7 月 6 日：法務部以法檢字第 0950021856

號函復本院：「經查太極門養生學會被告洪○○被

訴詐欺一案，目前上訴於最高法院審理中，尚未確

定。惟本案前曾於 91 年 5 月間就該案是否涉行政

疏失進行調查，調查結果並未發現有何不當之處。

」 

「顏大和檢察長時期」 

(二十二)96 年 6 月 19 日：侯寬仁檢察官之違失行為已

滿 10 年。 

(二十三)96 年 7 月 13 日：最高法院判決上訴駁回，全

案確定（96 年度台上字第 3837 號）。 

(二十四)96年 9月 12日：法務部以法檢字第 0960803381

號函高檢署，請就所列 4 項事項重新調查，並將結

果報部。 

(二十五)97 年 4 月 30 日：高檢署以檢紀霜字第 14562

號函復法務部，仍認侯寬仁檢察官查無違失。 

(二十六)97 年 5 月 14 日：法務部以法檢字第 970016165

號函復院，略以：因該刑事案件於 96 年 7 月 13 日

始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檢察官上訴而確定，本部乃

再函請高檢署重新調查，經調查結果，被調查人之

偵查作為並無違失等情。 

「王清峰部長時期」 

(二十七)97 年 8 月 1 日：本院第 4 屆委員就職。 

(二十八)97 年 10 月 22 日：本院以（97）院台司字第

0972600314 號函檢附審議意見，函請行政院轉飭法

務部再予審慎妥處見復。 

(二十九)97 年 10 月 28 日：行政院以院台法字第

0970048420 號函請法務部於一個月內辦理見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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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十)97 年 11 月 13 日：法務部以法檢字第 0970040637

號函高檢署詳為重新調查報部。 

(三十一)98 年 3 月 13 日：高檢署以檢紀麗字第

0980000226 號函復法務部，略以：「…姑不論偵查

期間之偵查作為，以及偵查終結後之 86 年 6 月 18

日、19 日分函縣市政府工務機關斷水斷電處分，有

無違失，惟至 96 年 6 月間即已屆滿 10 年…應無從

加以懲戒處分，故本件應已無庸再行調查其有無疏

失。」 

(三十二)98 年 4 月 1 日：法務部以法檢字第 0980011327

號函轉據上開高檢署復函函復行政院，並稱「經核

高檢署所報尚屬實情」。 

(三十三)98 年 4 月 15 日：行政院以院台法字第

0980018007 號函函復本院，惟稱：「已函請法務部

本於監督機關職責，另行研議適當調查方式覈實查

處具復，俟該部查復，當即續復貴院。」 

(三十四)98 年 4 月 15 日：行政院以院臺法字第

0980018007a 號函囑法務部本於監督機關職責，另

行研議適當調查方式覈實查處具復，俾便續復本院

。 

(三十五)98年 4月 24日：法務部以法檢字第 0980016124

號函請高檢署實質調查後覈實查處具復。 

(三十六)98 年 12 月 14 日：高檢署以檢紀致字第

0980001304 號函函復法務部，仍認侯寬仁檢察官無

違失。 

(三十七)98 年 12 月 31 日：法務部以法檢字第

0980053626 號函，就高檢署復函認為尚有部分事項

應再行調查，請儘速查明具復。 

(三十八)99 年 2 月 24 日：本院葉委員耀鵬、趙委員榮

耀於申請自動調查本案，並加請李委員復甸共同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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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。 

「曾勇夫部長時期」 

(三十九)99 年 3 月 25 日：高檢署以檢紀效字第

0990000124 號函復法務部，仍認侯寬仁檢察官查無

違失。 

(四十)99 年 5 月 3 日：行政院以院臺法字第 0990022915

號函函復本院，表示本院 97 年 10 月 22 日函所提

相關審議意見，法務部已再次發函高檢署重啟調查

中，將促請法務部儘速辦理，一俟該部查復，當即

續復本院。 

(四十一)99 年 5 月 10：法務部再以法檢決字第

0999020208 號函，函轉行政院秘書長 99 年 5 月 3

日院臺法字第 0990022915A號函請高檢署重啟調查

。 

(四十二)99 年 5 月 13 日：高檢署以檢紀效字第

0990000207 號函請臺北地檢署調查具復。 

(四十三)99 年 8 月 6 日：法務部以法檢字第 0999032503

號函請高檢署就侯寬仁檢察官偵辦「太極門案件」

及雲林縣廢土棄置場弊案及臺北地檢署 95 年他字

第 6422 號案件，訊問吳麗洳及製作筆錄過程等涉

有違失案件，一併追究其行政責任，並請高檢署於

文到 14 日內，將懲處結果函報該部，俟該署回復

後，再行函復行政院。 

(四十四)99 年 10 月 18 日：行政院秘書長院臺法字第

0990059325 號函復本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（副本）

，略以：高檢署 99 年 8 月 23 日以函報獎懲建議到

法務部，並經送請該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

一案，仍請儘速將辦理情形具復，俾憑轉復本院。 

(四十五)行政院以 99 年 11 月 5 日院臺法字第

0990062102 號函，檢具法務部 99 年 10 月 27 日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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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字第 0999046807 號函復院，以：「有關臺灣臺

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前檢察官侯寬仁偵辦『太極門氣

功氧氣學會』涉嫌詐欺案件，涉有違法濫權情事一

案，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已以 99 年 8 月 23 日檢人

字第 0990501313 號獎懲建議函將獎懲建議函報本

部，本部並已依法院組織法第 59 條規定送請本部

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，審議結果為：偵辦『

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』詐欺案件部分，已逾 10 之

懲處時效，故予免議。同次會議另決議：就侯寬仁

檢察官偵辦雲林縣廢土棄置場弊案訊問被告用語

有欠妥當部分，發命令使之注意；偵辦臺北地方法

院檢察署 95 年他字第 6422 號案件，訊問證人及製

作筆錄涉有違失部分，申誡一次。」 

 


